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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查找以下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和儿童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各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浙江省民政厅
2016年3月25日

某女孩，2013年6月
24日出生（估）。2013年
9月24日发现被遗弃在
余杭区瓶窑镇新窑社区
桥南新村公园公共厕所
女厕所地面。随身附红
色毯子。21三体综合征、
先天性心脏病。

某女孩，2013年11
月1日出生（估）。2013
年12月24日发现被遗
弃在余杭区第一人民医
院东南面汽车站处。随
身附黄色花纹毛毯，蓝
色棉衣裤。21三体综合
征、手指畸形。

某男孩，2013年4月
13日出生（估）。2013年
7月13日发现被遗弃在
余杭区经济开发区五金
机电市场德雅金座大酒
店一楼过道。随身附一
些衣服及一袋奶粉，一只
奶瓶。先天性心脏病。

某男孩，2013 年 12
月3日出生（估）。2013
年12月7日发现被遗弃
在余杭区瓶窑镇东兴路
邮局公交车站站台上的
垃圾桶边上。随身附一
罐贝因美和一袋安儿乐
纸尿片。先天性唇腭裂。

某男孩，2013年7月25
日出生（估）。2013年7月
27日发现被遗弃在余杭区
南苑街道新安社区新秀家
园北区122号。随身附花
格子拉包带下身一块浅色
尿布。左侧脑裂畸形。

某女孩，2014年9月
16日出生（估）。2014年9
月30日发现被遗弃在余
杭区乔司街道洗马村良熟
新苑往杭州方向1000米
处。随身附棉被。先天性
心脏病，先天性并指及并
趾畸形。

某女孩，2012 年 8
月 12 日 出 生（估）。
2012年9月26日发现被
遗弃在余杭区经济开发
区世纪公园厕所旁地
上。随身附花色小棉被
头戴粉色帽子。先天性
心脏病。

某男孩，2011年2
月25日出生。于2011
年9月25日18时33分
在武义县壶山敬老院
门口捡拾。随身有出
生年月日纸条一张。

某男孩，2012年12
月 5 日出生（估）。于
2013年5月19日在茭道
镇内白村平安街 28-2
号捡到。随身衣物、棉
被、奶粉等若干，额头右
侧有输液过的痕迹。

某女孩，出生日期
2015 年 3 月 9 日，2015
年3月14日18时在东
阳市画溪六村王志满家
门口被捡拾，早产儿，发
育迟缓，随身附有一张
出生纸条，一只手提包。

某男孩，出生日
期2013年10月25日
（估），2013年11月24
日在东阳市白云街道
十里头社区十里头村
王志球家门口被捡
拾，唐氏综合征。

某女孩，出生日
期 2013 年 2 月 1 日
（估），2013年9月1日
在东阳市吴宁街道南
大门公厕被捡拾，肥
胖儿。

某女孩，出生日期
2005 年 6 月 24 日（估），
2005年9月27日在东阳市
艺海大桥东面竹林被捡
拾，左侧颈部有约4厘米的
手术疤痕，右手呈握手状，
不能自由取物，走路跛行。

某女孩，2004年
3 月 2 日出生，2009
年4月3日发现被遗
弃在义乌市稠州西
路 21 号，无任何物
品。尿失禁。

某女孩，2014年9
月8日出生（估），2015
年12月5日发现被遗
弃稠州医院后大厅，
无其它任何物品。舌
系带过短。

某女孩，2006
年 7 月 1 日 出 生
（估），2007年5月13
日发现被遗弃在桐
乡市妇保站。

某女孩，2008年4
月9日出生（估），2011
年5月26日发现被遗
弃在桐乡市濮院卫生
院输液室。

某女孩，2011年5
月28日出生（估），2011
年8月14日，发现被遗
弃在浦江县岩头镇荷
大园村。随身有奶瓶
壹只，尿不湿壹包，雨伞
壹把。左耳畸形。

某女孩，2014年
3月14日出生（估），
2014年3月14日，发
现被遗弃在浦江县
中余乡乡政府门口。
随身有血布壹块，人
民币50元。唇腭裂。

某男孩，2012 年 6
月1日出生（估），2012
年8月5日被发现遗弃
在萧山区人民广场东北
角厕所边。随身携带婴
儿车、奶粉等。先天性
心脏病，唐氏综合症。

某男孩，2015年
5月18日出生（估），
2015 年 5 月 27 日被
发现遗弃在萧山区
闻堰街道老虎洞庙
山脚下游客休息处。
尿道下裂。

某男孩，2012年2
月20日出生，2012年2
月23日被发现遗弃在
萧山人民广场内凉亭
处。随身携带出生年
月纸条。左手畸形。

某男孩，2009年7月2
日出生（估），2010年5月5
日被发现遗弃在萧山区
城厢街道乐购超市北侧e
汁水果店门口。随身携
带奶粉、奶瓶、衣服若干。
智力发育偏缓。

关 于 查 找 弃 婴 和 儿 童 生 父 母 的 公 告

联系电话：余杭区社会福利中心：0571-89189886 武义县社会福利院：0579-87633388 东阳市社会福利院：0579-86811796 义乌市社会福利院：0579-85435087 桐乡市儿童福利院：0573-88038613
金华市浦江县社会福利院：0579-84137428 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0571-82621753 金华市第一社会福利院：0579-82600003

某男孩，2011年8
月14日出生（估），2014
年8月14日被发现遗
弃在萧山区所前镇祥
里王村李幼娥早餐
店。两手各携带桃篮
一只。唐氏综合症。

某男孩，2014年
6月19日出生，2014
年6月20日被发现
遗弃在萧山开发区
市心北路宁安社区
桥墩旁。先天性尿
道下裂，单肾畸形。

某男孩，2006年10月
29日出生，2006年10月29日
被发现遗弃在萧山区新塘街
道萧绍路与通惠路钢材市场
转弯处人行道上。随身携带
奶粉、衣服若干，现金100元。
双侧股骨发育不良。

某女孩，2007年7
月7日出生（估）。2011
年2月15日9时38分，
在金华火车站5号站台
捡拾。身穿粉红色上
衣，头戴黄色毛线帽。
患有轻微唐氏综合症。

某男孩，2015年8月14日
出生，2015年9月22日5时33
分，在青春路金华市福利院厨房
门口捡拾。随身旅行袋一只，内
有婴儿衣服若干，在旅行袋中有
一张纸条，写着：“好心人，他的小
名叫等等，今天40天，有先天性
心脏病，不称职的妈妈”。

某男孩，2012年4
月1日出生（估），2013
年12月10日19时，在
金华市青春路老年公寓
门口（福利院）捡拾。随
身有旧衣服若干、小垫
毯。患有唐氏综合症。

某女孩，2015年
6月1日出生，2015年
6月9日7时，在金华
市青春路275号门口
捡拾，被放在塑料袋
中，袋中有出生年月
日纸条一张。患有
先天性无肛。

某男孩，2015年10月
10日出生，2015年10月12
日6时06分，在临江西路
55号社会福利中心门口捡
拾。随身有出生年月日一
小纸条一张，身边有一纸
箱和婴儿衣服等若干。患
有生殖器畸形。

某男孩，2010年5月
10日出生（估），2010年9
月7日8时50分在2250
次列车1号车厢73号座
位被人捡拾。患有唐氏
综合症。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5日

（2016）浙0111民初937号
朱关富、朱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富阳支行被告杭州宏泰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汪喜
莲、杭州富阳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章钜松、朱关富、
潘利成、朱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送达相关
开庭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
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29日14：00，在本院9号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272号

金泽、余园方、浙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富阳
久源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杭州亨林科技有限公司、金泽、
余园方、葛小兰、徐观中、浙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
杭州臻然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保全材料、保全清单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6月30日14：
30（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684号

王晨、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金法、王金松、杨
旖、俞小平：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浙丰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晨、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王金法、王金松、
杨旖、俞小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告富阳市
浙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请：1、被告王晨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900000元，支付自2015年7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
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及违约金；2、被告宏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王金法、王金松、杨旖、俞小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6月30
日上午10：30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一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39号

胡洪明、杭州富阳富春宾馆有限公司、杭州绿洲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杭
州富阳特普汇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汪莹儿、江汝虹、余立
萌、江文威、余宏、寿幸儿、陈一新、何韩英：本院受理原
告富阳市浙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洪明、杭州富
阳富春宾馆有限公司、杭州绿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富阳特普汇酒类销
售有限公司、汪莹儿、江汝虹、余立萌、江文威、余宏、寿
幸儿、陈一新、何韩英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
料。原告富阳市浙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请：1、被告胡
洪明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0元，支付自2015年3月
21日起至款项还清日止按月利率20‰计算的利息及违
约金；2、被告杭州富阳富春宾馆有限公司、杭州绿洲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新沙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杭
州富阳特普汇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汪莹儿、江汝虹、余立

萌、江文威、余宏、寿幸儿、陈一新、何韩英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
年6月30日上午10：00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一
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068号

金凤、史训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源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
初字第30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外初字第32号

王操、林燕、杭州富康球拍有限公司、富阳市民权文
体用品厂、王希康、孙秋玉、王芳、骆胜涛、盛天明、陈明
权、柴金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富商外初字
第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7号

陈浩、许建凤：本院对原告张永干诉被告陈浩、许建
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111民初2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474号

陈关伟：本院对原告单法祥诉被告陈关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富商初字第34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陈关
伟归还原告单法祥借款本金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00元，由
被告陈关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10号

吴亚娉：本院受理原告夏志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8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909号

王明力、严忆琴：本院受理原告姜满堂诉被告王明
力、严忆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告知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1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77号

吴明素：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姚羽、张建平、姚稹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
初字第3977号民事判决书、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保全
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59号

俞国庆、俞曙、宁波涌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曙
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波胜本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俞国庆、俞曙、宁波涌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曙丰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宁波胜本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
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
秀芳、人民陪审员诸佩荣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
2016年6月13日8时45分在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清（预）字第3号

宁波富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方亮、周天發：本院受
理申请人宁波港豪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宁波富
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清算一案，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书面异议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7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担任审判
长，与代理审判员汪晓原、班发伟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
于2016年6月15日15时45分在第四法庭听证，逾期将
依法裁定（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79号

刘以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及李顶丰、叶显校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
第40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231号

柴盛斌：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柴盛斌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胡根世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9时1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1183号

张军辉：本院受理原告夏靖与被告张军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判员赖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胡根世组成合议庭
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8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852号

无锡鑫飞翔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无锡林
华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秉承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鑫
飞翔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令状式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审
判员赖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根世、郭文煌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6月15日9时45分在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16号

胡何英、傅建明、胡和祥、顾丽娜、胡维宝、俞云飞：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胡何英、傅建明、胡和祥、顾丽娜、胡维宝、俞云飞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
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武昌、忻红娣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5月27日9时20分在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73号

胡春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你及周振、宁波江右担保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 2873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98号

宁波市鄞州风驰制衣有限公司、史永芳、夏信龙：本
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
市鄞州风驰制衣有限公司、史永芳、夏信龙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孙灵、傅丹丹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6年6月14日9时4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591号

卓凌燕、戴继光、蔡晓峰、王佩娣：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海西商初字第59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海西商初字第593号

宁波孚洛物流有限公司、王正宏：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海
西商初字第5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427号

佛山市南海区花知船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
告宁波浪琴海服饰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
初字第24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李远璋：本院受理原告黄燕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557号

宁波江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叶科央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5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037号

忻福明：本院受理原告陈永进诉被告忻福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材料，告
知举证事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吴觉良：本院受理原告章舟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商初字第2193号

宁海县久弘机械设备经营部：本院已受理原告浙江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鄞商初字第219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